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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年感恩活动，错过再等十年

十载诚信名企，为您保障无忧装修

为满足广大装修业主的

需求，江海晚报继续推出装

修公益栏目。只要您拨打电

话或扫一扫微信报名，即可

享受免费上门量房，设计初

稿及初步报价。
（最终解释权归本报所有）

扫二维码或拨打电话
68218933参加报名

免费量房 免费设计 免费报价

晚报讯 共享经济时代，租车出
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有人却别有
用心，将租来的车非法低价转卖，以
此牟取利益。记者14日了解到，随
着海安法院裁判文书的送达，一起以
租车为名行骗的合同诈骗案落下帷
幕，法院对被告人汪某、孙某、周某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
并处罚金。

去年7月的一天下午，海安的王
某在网上认识了一网友，对方诱导王
某向他人租下一辆奔驰C200轿车，
双方签完租赁合同后，网友便以带他
找工作为由将汽车开走。然而在轿车
开到河南省驻马店时，网友竟将王某
丢下，此后再无音讯。

今年7月，王某报案致案发，公安
机关经侦查发现汪某、孙某、周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分别将其抓获归案。

据供述，王某所租车辆已被低价出
售给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关某，得款5.1
万元。侦查人员经侦查研判，发现关某、
邹某等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重大嫌
疑，于同年8月份抓获归案。

案件审理过程中，汪某供述，这并非
他们第一次作案。

2020 年 5 月至 7 月间，汪某与孙
某、周某三人以“套车”方式实施合同
诈骗。三人在互联网上寻找车源，由
名义租车人出面假意租车，后将该车
辆开走低价出售，得款按事先约定分
成。经统计，汪某参与全部合同诈骗
4 起，涉案车辆价值合计 86 万余元；
孙某、周某均参与实施合同诈骗3起，
涉案车辆价值分别合计64万余元、61
万元。

海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汪某、孙
某、周某共同或者分别结伙在签订、履行
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三
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据各被告
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认罪认罚、悔罪
表现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该院依法作
出上述判决。

通讯员沈星杏 陈家定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16日，崇川法院天平志
愿者带着日用品和文具，上门探望刚
转入我市某小学就读的一年级学生小
豪（化名），了解他在新学校的学习情
况。小豪的舅舅激动地告诉志愿者：

“感谢法院为我小外甥解决了上学问
题，孩子的性格开朗了许多，我们这个
坎儿总算挺过来了！”

由于家庭原因，家在外地的小豪
刚入学不久便随舅舅来到南通生活，
但因抚养权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学
籍无法转入南通，只能辍学在家。崇
川法院在走访“事实孤儿”的过程中获
悉小豪的情况后，院妇联立即组织介
入，全面了解情况及问题症结，迅速采
取行动，联系原户籍地法院加速对小
豪抚养权确认的审理程序，同时对接

社区及教育部门多次组织召开联席会
议，共商解决办法。在多部门的努力
下，小豪终于在今年8月拿到了变更
抚养权的判决书，并于9月顺利进入
市区某小学继续上学。

今年以来，崇川法院积极落实“我
为群众办实事”工作要求，依托“法官
进网格”平台开展“金色天平，童心筑
梦——关爱事实孤儿”系列活动，网格
法官与社区网格员对接，深入社区、街
道，全面摸排辖区内“事实孤儿”的生
活现状和社会支持需求，找准痛点、难
点，开展精准帮扶。近期，该院天平志
愿者利用周末时间先后走访了五名

“事实孤儿”，为孩子们送上了陪伴与
学业上的辅导。

通讯员陶心怡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大娘你最近怎么样？
女儿工作找到了吗？”15日，如皋法院
执行局干警来到当事人宗大娘家中，
陪她唠家常，同时了解执行案件的后
续履行情况。

宗大娘是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的
当事人。2015年1月，周某驾驶普通
二轮摩托车与朱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
发生碰撞，朱某后座载着的妻子宗大
娘在事故中受伤。经鉴定，宗大娘因
交通事故致颈椎、下颌骨折，大小便失
禁，构成交通事故一级伤残。交警部
门认定周某与朱某负本起事故同等责
任，宗大娘无责任。判决生效后，周某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宗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周某
家境贫寒，执行一度陷入僵局。去年
12月，在如皋法院执行干警的不懈努
力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和解协议。“真
的非常感谢你们，帮我们家解决了心

头大事。”执行干警临走前，宗大娘的
丈夫不断道谢。

当天，执行干警还回访了一起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申请执行人邓
老汉，以及在另一起交通事故中失
去独女的申请执行人丁大爷。看到
两个老人精神状况不错，又了解到
案件均按和解协议履行，干警们放
下心来。

近年来，如皋法院执行局建立回
访制度，定期跟踪帮扶。对于已经执
结的涉老案件，承办人通过电话询问、
登门探访、协调基层组织等方式进行
回访，及时了解案件履行情况，必要时
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法律帮助。该院
将继续借助案件回访，拉近人民群众
和法院的距离，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
感、幸福感。

通讯员贾俊辉 章海涛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10月份是中医药宣传
月。昨天，南通市卫监所公布了一例
一盲人在居民小区开设按摩膏从事针
灸被查的案例，并以此提醒广大市民
和群众，在进行中医诊疗时一定要注
意相关场所和从业人员是否具有相关
资质。

据悉，今年4月20日，崇川区卫
生监督所接群众举报，称盲人刘某在
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在居民小区开
设的按摩馆内开展针灸诊疗活动。接
到举报后，崇川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对该场所进行了突击检查。执法人员
在现场发现按摩馆底楼中间按摩床
上，顾客后颈肩上正扎着针灸针在进
行诊疗。此外，在现场橱柜及货架上
放有1瓶75%的医用消毒液、1瓶消
炎镇痛药油、20盒中研太和一次性使

用针灸针、8盒喜灸针灸针、1盒九子岭
牌一次性使用针灸针等。

执法人员在现场还发现，该场所楼
梯旁边墙上贴有“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公示牌，牌上还标有优惠活动：买1000
送 400、买 2000 送 1000、买 3000 送
1800等。

鉴于上述情况，盲人刘某在家人的
陪同下接受了执法人员调查。现场刘某
未能出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
医诊所备案证》，也未能出示《医师执业
证书》《医师资格证书》或《中医（专长）医
师资格证书》。该场所由于是居民住所，
刘某也未能取得营业执照。

根据相关规定，崇川区卫健委对刘
某作出了没收器械、药品及罚款人民币
1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刘某立即
停止违法行为。 记者李波

骗人租车再非法低价转卖
一跨省作案团伙获刑

无资质在小区从事针灸诊疗
一盲人接受行政处罚

崇川法院关爱“事实孤儿”
一年级辍学娃重归校园

不让涉老案件一审了之
如皋法院执行干警走进当事人家中回访


